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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互联网经历了 ３０ 年的发展，网络舆情监管机制为国家网络治理的法律体系建构提供了新思维。

纵观互联网舆情的形成与发展，立足政府网络监管的实践举措与法律基础，如何健全国家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既能

保障网络舆情监管有法可依，又不损害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已成为现实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中国网络舆情监

管的实践中，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的切实利益，负面风险侵蚀

着国家安全。因此，厘清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变迁历程，有利于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的塑造，有利于政府网络舆情

监管机制的完善，更有利于新时期国家网络治理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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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更迭，信息内容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传播的范围愈来愈广。社交媒介的

兴起丰富了信息传播的载体，公民表达意见借助网络渠道形成了集群，并且“意见领袖”发挥的作用影响越来

越大。中国针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也成立了对应的管理机构，紧跟网络舆情事态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负面网络舆论往往会迅速放大社会问题，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社会价值观和带来思想层面的矛盾。这

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网络舆论对社会舆情的巨大影响力，也凸显了网络空间管理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为了维护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政府对网络舆情进行的管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立足于中国互

联网 ３０ 年的发展脉络，深入探究舆情监管制度构建的法理基础与舆情变化及对应的舆情监管制度实践变

迁，旨在为中国未来完善舆情监管制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网络舆情监管的形成与发展

舆情是公民在特定的公众空间中对不同公众事务所表现的各种情感、看法与观点交织的结果。网络舆情

是每天最少通过网络一小时内的普通公众利用电子公告、博客、微博客、社交网络、微信等公共媒体对某一特

定公共事务的观点、看法、建议等的集合。[１]当然，任何资讯的传播都依赖于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网络舆论的形

成和演变，离不开社会各界对事件所发表的评论和看法，这些评论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

传播平台，即网络媒介。在这个平台上，网民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而所传播的内容就是资讯本身。然而，网络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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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迅速蔓延和分化，已经促使政府监管机制提升至新的层次。网络舆论中每一个时间节点的变化都是网络

舆情的一次变迁，也是舆情监管经历的一次蜕变。

（一）网络舆情监管的形成

１９９４ 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２]这年中国开始连接全球网络。随后，互联网普及迅速演化为一个直

抒己见的公共开放平台，甚至成为舆论产生的另一重要场所。从形式上看，虽然这种畅所欲言的平台体现了

人民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衍生了新的威胁。主要原因在于新时期中国正

处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关键期，存在不同利益行为主体的冲突，多元化格局的利益诉求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网

络犯罪率居高不下。[３]互联网技术的加速更迭，使得爆炸式的网络信息传播在全球范围席卷，各种非法势力借

助互联网的便利性，构造了不同层次的政治反面角色。尤其是举着正义的旗号，大行文化殖民之事，导致国家

各个层面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４]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背景下，公众逐步意识到享受监督权和知情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公权力的行

使与个人数据的保护，使得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愈发突出，这成为网络舆情的新型场所。网络舆情的形成是

动态的，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是由互联网的属性所决定的，它为公众提供了展开交流和讨论观点的平

台。在此环境中议题的制造与出现就顺理成章，网络舆情也就频繁形成。同时，鉴于网络技术的鸿沟，当事主

体的意识缺乏，以及公众情绪被怂恿、煽惑等原因，热点、敏感社会事件容易引起全民在互联网上大讨论，致

使网络舆情发酵。

（二）网络舆情监管的发展

网络舆情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具体的物体，既看不到也触摸不到，概念十分抽象。通过网络舆情所处的

社会背景、社会因素和传播媒介的角度，以及借助“共性”把握“个性”的哲学理论分析，不同社会元素相互碰

撞后催生了具体的事件，这就是网络舆情发展而来的共性舆论。以具体时间展开讨论，网络舆情的发展一共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网络舆情监管萌芽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年）。１９９４ 年中国顺利接通全球网络，成为全球网络家族中的

第七十七个成员，中国互联网时代由此开启。１９９９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监管的

标志性事件，网民借助各大新闻网站以及网络社交平台发声，例如新浪、网易、天涯等迅速成为信息内容的间

接生产者与提供者，从而改变了中国信息传播方式。[５]自从互联网进入门户网站时代，也标志其进入了 Ｗｅｂ

１．０ 时代。[６]

２００２ 年个人门户兴起，技术创新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议题，同时各个门户网站对于内容质量的

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在 Ｗｅｂ １．０ 时代，新闻报道是主要内容，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是以简单的信息门户网

站为主。然而，互联网为全球提供了更迅速、更广泛的信息传播途径，使得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普

及。尽管 Ｗｅｂ １．０ 主要标志是以网络为媒体的新闻报道，但是在这一时期的留言板、“讨花带”等却在互联网

上很快出现，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大大增加，社会公共事件热度也得以延续。于是，网络社会开始建立，网络

舆情开始萌芽并且成长了起来。在 Ｗｅｂ１．０ 时代，国家开始重视网络舆情的影响，并从媒体进行了引导。因

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当时成为引领舆情的主体力量，而政府部门则主要担任舆情监控工作。

二是网络舆情监管形成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２００３ 年中国网络舆情急剧蜕变，被誉为“网络舆论年”。一

些案例传播由当地报纸媒体披露转向了全国主要网络媒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在互联网上掀起了

强大的舆论。２００４ 年，互联网门户进入了 ｗｅｂ ２．０ 时代。以博客、ＢＢＳ 论坛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迭代频出，

在这个时期的博客、ＲＳＳ、Ｐ２Ｐ、社交网络、即时通信等已经占据了主流。在 Ｗｅｂ ２．０ 时代，公众拥有了更系统、

数量更多的讨论社会公共事件的平台，基本上每个门户网站中都有 ＢＢＳ 论坛。凡是对新闻内容或主题感兴

趣的网民都可在论坛中自由发布评论，几乎所有被网友关注的新闻都有一个帖子，皆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

法。然而，那些热门话题，更是计以数十万条的转发。２００５ 年之后，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网络监控指导制

度。中央宣传部成立了网络舆情信息管理处，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也相继成立了网络舆情信息管理科，并向

下扩散，逐渐形成了一条完善的网上监测系统。例如，２００９ 年初，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就已接受了 ４０ 多

万条网友的留言。这一阶段标志着政府网络舆论监督制度已初具规模，网络舆情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政治生

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总体上，这也体现了中国网络舆论环境进一步打开，水

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政府机关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也变得客观了。

三是网络舆情监管完善阶段（２０１４－）。由于互联网媒体的新模式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用户数量的快速

增长和庞大的网民规模共同塑造了互联网社会的显著影响力。网络信息的主体是用户，而网络交流、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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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技术的运用，为网络舆情的危机创造了技术条件。其中，舆情危机事件不断涌现，舆情热点事件也不

断发生，还孵化了网络舆情意见领袖，从而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和地方政府的深刻反思与广泛重视。２０１４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互联网行业的法律地位，健全互联网数据服务范畴，加强网络安全

保护力度的相关法律法规，表明政府相关部门全方位开启网络实名，提升网络舆情中的舆论正向引导，力求

逐步形成廉洁的网络环境。[７]

２０２１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数据安全法》，工信部开

展了近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主要围绕扰乱互联网市场秩序、侵害网络用户权益、威胁国家与个

人数据安全、违反资质管理规定等问题。２０２２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修订《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

定》发布施行，明确了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用户服务协议对跟帖评论服务使用者和公众账号生产

运营者进行规范管理。随着国家政府部门相关互联网法律与文件的出台，政府网络舆情监管机制也日趋完

善，从侧面反映了网络舆情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

关注与应对，已经成了一种有效的政府部门管理以及了解社会舆论的渠道。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互联网舆论

环境的持续开放和日益提升的成熟度，以及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理解和监管方式变得更加深入和客观。

二、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

在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中，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的切实

利益，甚至影响政府网络舆情监管的公信力。互联网世界存在着各类虚假信息，由于中国互联网尚未实施实

名制，网民在接受和传递信息时充满着随意性，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产生的“助推器”。同时，基于互联网没有

严格的审核内容机制，某些媒介平台不择手段博取流量和热度，故意夸大、捏造事实，从而误导网民。因此，

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俨然具有强烈的负面性，对社会秩序造成消极的影响。

（一）网络舆情监管的负面性

第一，网络舆情具有攻击性。互联网的匿名性使网民在网络空间肆无忌惮，导致网络舆情具有很强的攻

击性。当前，网民在网络环境里一言不合就容易遭受到谩骂，攻击、侮辱及隐私曝光。一方面网民行为未得到

有效的约束，个人隐私和利益容易遭受威胁，例如网民在关注某一突发性事件，容易被陷入“人肉搜索”模式。

另一方面网民“吃瓜”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面对一些道德犯罪事件，网民总会以舆论引导社会言论，甚至偏

向某一方展开所谓的调查工作。

第二，网络舆情的情绪性。情绪性舆情是互联网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典型代表就是“仇富现象”。除此

之外，腐败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社会民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都是引起网络舆情情绪化的

导火线。基于不同的网络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受教育层次，网民对热点和焦点事件的观点、认知都是

不同的。如果不对这种情绪化行为加以约束与监管，就容易造成网络舆情扭曲，损害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三，网络舆情的“审判”性。网络舆情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

对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也造成了影响。由于网络舆情带有“审判”的光环，许多案件审理结果还未公布，网

民就借助于各种媒介平台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或资料对案情加以揣摩，恣意分析，以及主观定性，再给出似乎

符合道德标准的“审判”结果。这种网络舆情的行为怂恿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情绪，也对司法审判程序带来了

阻碍，给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网络舆情的“审判”行为都是消极的，它

也能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带来隐形的监督力量，例如司法部门在网络舆情监督的环境中，能够促使其尽快对案

件给出公正、公平的审判。

（二）网络舆情的博弈行为

第一，自媒体嵌入式网络舆情结构与机制的裂变，推动了政府和社会网络舆情监管的深度融合。就舆论

场而言，博弈关系引发网络舆情结构与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变动。从表面上来看，政府与社会在舆论场之间的

互动是最基本的行为特征，在网络空间汇聚两者的舆情观点，并且借助自媒体扩张实现了重构，即政府舆论

场由主流的大众媒体为主导构建，转向了自媒体与政务性媒体双线共建。中国互联网 ３０ 年的发展，社会舆

论在网络空间迅速膨胀。它在媒介平台的载体上基本脱离了主流大众传播媒体，在自媒体环境领域疯狂地

发酵。群体的塑造不再是难点，公众可以借助网络任何一件热点事件就随机地形成，随性、自主的利用各类

自媒体平台表达观点。此时，网络舆情环境演变成主流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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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媒介技术作为网络舆情生态演变的力量，推进了社会主流舆论场释放能力，并为政府提供了潜力

资源。在网络舆情无组织化以及网络技术取胜和行业自律的运行进程中，政府舆论场与社会舆论场的良性互

动也不应该被忽视，它们也是在锐意进取，自始至终致力于改善各自的生态。这也凸显了当代主流舆论场的

基本发展路径，印证了舆论场成长所必需历经的道路。智能互联网时代，在需求共识、公约数和同心圆的博弈

进程中所形成的网络舆情主流舆论力量十分强大，也表现出来了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媒介技术的更迭也为

网络舆情的社会主流舆论场释放提供了遐想的空间，印证了媒介技术成为网络舆情中社会舆论生态演变最

有力、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第三，网络舆情舆论场和社会舆论场的裂变，推动了网络舆情热点的此消彼长。在社会与媒体转型的双

重语境下，每一种新媒介形式的出现，都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在自媒体的作用下推动了政府舆论场和社

会舆论场的裂变，从而引发了政务自媒体被异化的权力绑架。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造成了政府自身的非理性

和情绪化，而且也激发了网络舆论场的激进反映，并被视作网络舆情中舆论场博弈的痛点和死结。由于社会

舆论场力量的骤然扩张，在政府舆论场力量相对薄弱的趋势下，社会舆论场的非理性以及情绪化给网络舆情

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也给政府网络舆情监管带来了社会风险。这种网络舆情的博弈，在时间的助推下已经潜

移默化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也推动了舆情热点此消彼长。同时，因网络舆情对立的舆论力量，

也从虚拟空间搬迁到了现实社会，激烈碰撞的舆论场隐含了危险冲突，也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三、网络舆情监管的分化组合机制生成

如今，中国社会的转型催生了社会分化。在网络舆情的博弈中，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网络舆论场的理性和感性平衡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强化。公众权利意识的强化，以及公众舆论场的表达呈现出

了交互性特征，甚至朝着多元化促进。然而，新媒体技术的革新对参与“社会化链接、群体行动的时空再造、传

播权力去中心化后的再中心化”[８]，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政府舆情监管的分化组合机制推动了舆论场去中

心化，在互联网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不断转换，生成了一种嵌入式关系。它们微妙又复杂，逐渐塑造了舆论场

分化组合的新机制———多元形态。

第一，虚拟共同体与舆论的图式机制。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人的角色具有两面性，既有现实社会的真实

身份，也有虚拟身份的重塑。在网络中的交往行为不仅集合了不同地域的人，而且还突破了种族、宗教、国籍、

文化，以及真实与虚拟的界限，通过互联网构建了一种新的身份———虚拟共同体，并且实现了向自发性共同

体的转变。[９]互联网在现实社会中的深入融合，推动了逻辑空间的构造，也对网络舆情监管的分化组合产生了

决定性意义，原因是一种新的认知图式机制形成。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体现了人对某种观念或事件的全

面认知，可以与任何的信息结构产生关联。[１０]然而，图式化的议题处理以及议题讨论方式，框定了虚拟身份的

逻辑。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互联网技术的急速发展，加速度冲破所框定的边界和逻辑，从而造成了罕见的时代

挤压和折叠。面对这些复杂变化的形式，网民自发地构造了认知与意见的实用框架模型，于是网络舆论场的

建构与分化组合机制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展开。虽然网络社交媒体给信息话语沟通带来了泛化，但是网络的

野蛮扩张却给社会关系添加了裂痕，冲突与矛盾的不断升级，愈演愈烈，这都是虚拟网络共同体之间所存在

的一种现象。

第二，网络社群与舆论场的区隔机制。虚拟共同体的舆论图式形态并不是自由形成或者凭空捏造。在网

络舆情的舆论场中，网络社群分化组合机制始终与价值、利益和立场相关联。基于网络社群不同的观察视角，

多元行为互动，以及话语渗透，扮演着建构网络舆情舆论场分化组合的角色。目前，互联网新媒体已是网络舆

情中舆论场的核心平台，已成为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的第一现场。在政府网络舆情监管初始阶段，大众传播

媒体依然在舆论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输出了舆论议题，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尤其是在互联网 Ｗｅｂ １．０ 时代，

网络舆情的社会舆论场依靠门户网站的评论区、论坛的讨论生成，游刃于舆论场际边缘。然而，互联网 ｗｅｂ

２．０ 时代的到来，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舆论的网络迁移，使得自媒体不断泛化。尤其是当前微信作为中国

社交媒介最强平台，微信群、“朋友圈”和公众号演化为公众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以及现实社会的重要信息

源。直接扩大了对网络舆情的舆论规模，掀起了舆论浪潮，驱使舆论场的分化组合更加多元复杂。[１１]同时，微

信作为网络社群的形式之一，信息传播皆来自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每个信息渠道都有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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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群、切割社区、分化舆论的独特方式。微信作为一种强关系构建的区隔网络，传播环境具有较强的私密

性。一方面是熟人关系，传播行为具有较强的亲密性，信息也容易被接受与认同。当然，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与可信性也容易忽略，在短时间内虚假信息容易持续扩散。另一方面是强关系，所构建的区隔网络意见对群

体情绪与行为倾向容易形成影响，主要是因为区隔的情绪感染力更强，导致群体极端行为更容易爆发。另外，

互联网在渲染社交功能的强关系时，弱关系也不能被忽视，其社交行为在微信自媒体中逐步渗入，并且开始

组合弱关系群体。因此，区隔机制的信息传播功能因传播成本低，信息传播对象的不断增长，信息扩散流动增

强，致使网络舆情活动由线上转为线下，形成了线上舆论与线下行动相互延展、相互推动。

第三，身份认同与网络社区的集聚机制。如今，互联网已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各大自媒

体已成为连接现实生活的基本要素。然而，在互联网中社群身份认同不断延伸，已成为网络舆情中舆论场分

化的物质基础，基于身份认同的网络已演化为舆论场中最为重要作用变量。可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身份是变

化和多重的。由此发现，构成舆论分化组合的终极力量却是人在社会的身份认同。一般而言，人在社会的身份

有两重，即“物质身份”和“精神身份”。在互联网的社交网络行为容易发生变异组成新的身份，比如现实身份

向网络社区的延伸、再构、变异等。面对国家社会的转型，各方利益群体的格局调整也变得愈发持久，多元组

合机制的利益诉求也存在着持续演化。不同利益群体迫切希望实现对政府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知情权、表

达权、监督权，分别建立了代表各自意见的表达平台，甚至成为当代网络舆情中的常见形态。然而，网络舆情

的舆论场分化主要是建立在不同社群的身份认同聚集上。其原因在于现实社会身份在网络社区的延伸、再

构、变异以及优化组合的身份认同，是网络舆情的舆论场分化组合机制的基础、变量和关键点。

总体而言，互联网语境中网络舆情的舆论场分化组合机制的成长离不开细分化和碎片化。根据网络舆情

的议题、价值和身份产生的分化组合模式，具体表现在主流舆论场和非主流舆论场的赞成、认同、反对、质疑

等之间博弈，这也成为舆论场动态建构的总基调。

四、网络舆情监管实践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当互联网迈入智能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就跨入了蜕变时期。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摄像头，人人都是

自媒体，都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有图有真相已经脱离传统形式，并且演化为高黏性的社交短视频，即时发

布的功能已不再新鲜，所替代的是多人多角度立体化的现场直播。中国互联网 ３０ 年的发展，传统的大众传播

媒介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智能化浪潮下加速推进了网络化融入与全媒体融合。网络舆情的实践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其变迁历程包括了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博弈行为和机制塑造，对社会秩序也形成了一定影响。

一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影响。每一部法律法规都有它的实效性，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法规也会面临失效

性，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后，网络舆情总会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就积极方面而言，网络舆情为社会

搭建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场所，公众话语权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行使，也反映了国家法制和民主在网络

层面的建设。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也为网民带来了方便，其真实意愿或想法有利于借助网络平台表达出来。

于是，只有通过政府参与网络舆情的过程才能制定、实施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诉求决策。就消极方面而言，当

前政府网络舆情监管的力度还不够，覆盖面还不全，很难彻底净化网络环境。以网络谣言、威胁、虚假信息为

代表的网络舆情信息，毫无疑问对现行法律法规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与国家法制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建

设不匹配。

二是对现行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从法律的义务性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违反道德就是对社会文

明的一种荼毒，短时间内会影响价值观、道德观的扭曲，长时间内会影响国家所关切的共同利益。然而，网络

舆情关注视角之一就是违反道德的事件。例如现行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有冲突发生时，网络媒介就会发出两

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甚至相斥观点越演越烈。具体表现有对国家历史英雄人物的抹黑，歪曲国家历史事实，冲

击国家历史进程的认识。因此，这样不良的网络舆情环境久而久之就对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造成负面的影

响。原因在于，互联网和社会之间就焦点事件引发网络舆情后，为了博取流量或关注，一些媒体不顾事实言过

其实，违反道德炒作负面事件。有些甚至把网民误导到了政府和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

了恶劣影响。经过网络监管发现，这些网络舆情的背后皆有特定操作行为主体，不清楚事实真相的网民就沦

为违反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及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中国互联网 ３０ 年：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变迁 / 李 志，王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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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互联网时代，以网络来规范公权力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首先是积

极方面的影响，政府借助互联网平台公开信息，将公权力运行及时有效地披露，接受公众的监督，增强了自

我约束意识，阻断了政府不规范行为，提升了政府公信力。[１２]政府通过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市民社会，网

络社会组织等形成良好网络舆情环境，彰显了政府主导下社会舆论的力量，监督与制约公权力，推进公权力

的规范运行。政府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公权力在合理的边界内规范运作，另外，政府通过互联网扩大了网络政

治参与行为，培养了独立自由的公众，激发了公众参与政治意识，推进了网络民主发展进程，提升了对公权

力的规范运行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是消极方面的影响。网络舆情形式复杂多样，互联网特征容易激化事件的

矛盾，煽动公民的情绪，放大社会的矛盾。再次，政府网络舆情监管的遗漏，导致网民在网络舆情环境中缺少

应有的约束，也使政府网络舆情监管的缺失成为他们的借口，由此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五、总结

中国互联网 ３０ 年，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变迁证实了政府的法律体系基本已经确立。在当前在网络言论

暴力事件发生的背景下，虽然政府对网络舆情加大了监管力度，但是实践的效果还存在不足。原因在于，一

是政府的网络舆情法律规制内容不够完整，缺乏权威性。国家出台了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由于对网络舆情监

管专门法的缺失，导致了个人与机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二是政府未建立多部门合作的网络舆情管控

机制。国家、地方政府机构是负责制定网络舆情法律规制的主体，多元化的立法主体因职责不明、管理界限

不清，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无法发挥监管网络舆情的作用。三是政府法律规制

强调行政管理却忽视了行业的自律性。纵观国家相关网络舆情监管的法律体系，大多数规制都重视网络安

全的保障与维护，具有明显的义务性和禁止性，使得国家网络舆情监管带有明显的政府的行政管理色彩。另

外，通过政府网络舆情监管发现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不可控，网络舆情监管的分化组合机制生

成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必须经过的进程。网络舆情的开放化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虚拟共同体、

网络社群和身份认同为基点，为未来网络舆情的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既是中国政府网络治理能力和体系建

设的目标与需求，也为实现中国政府和社会双向互动、进步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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